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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一百一十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一百一十年七月三十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整 

地點：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7號 4樓 (U-Town B 棟)展覽館第一會議室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計 44,635,395股（本公司發行總股數

68,417,486股）佔 65.24﹪。 

 

主席：董事長黃兆南                       記錄：黃文麗 

 

壹、報告事項 

一、 109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109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第 10~12頁(附件一)。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表案。 

 
說 明：審計委員會審查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表，請參閱 
 
        第 13 頁(附件二)。 

 
三、 本公司 109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案。 

 
    說 明：本公司 109年度稅前虧損新台幣 4,799,398 元，擬不分配員工及董事酬勞。 
 
四、 109年度現金股利分派情形報告案。 
 

說 明：本次盈餘分配案，係分配民國 109年度可分配保留盈餘，因考量公司未來資金 
 
            運用，擬全數保留不予分配。 
 
五、 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案。 
 
    說 明：依證櫃監字第 10900582662 號函，為配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公司治理相關規 
 
            章之修正擬修訂本公司之『董事會議事規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 
 
            第 35 頁(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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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及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 
 

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本公司 109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戴信維會計師及林文欽會計師查核簽證，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及審 
 
計委員會審查竣事，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三、109 年營業報告書、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 
 
    請參閱第 10~12 頁(附件一)及第 14-33頁(附件三)及(附件四)。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44,635,395 

                            權。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09 年度可分配盈餘新台幣 21,524,627元，依公司章程及相關規定 
 
                辦理。 
 
            二、本次盈餘分配案，係分配民國 109年度可分配保留盈餘，因考量公司未來 
 
                資金運用，擬全數保留不予分配。 
 
            三、109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第 34頁(附件五)。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43,318,00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52,457權）       97.04％ 

反對權數 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17,39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1,106

權）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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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44,635,395

權。 

 

 

參、討論事項一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證櫃監字第 11000519042號函，為提升公司治理並維護股東之權 
 

          益，擬修訂本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 
 

          閱第 36~37頁(附件七)。 
 
            二、敬請 決議。 
 

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44,635,395

權。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證櫃監字第 10900582662號函，為配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公司 
 

     治理相關規章之修正，擬修訂本公司之『董事選舉辦法』，修正前後條 
 
                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38頁(附件八)。 
 
           二、敬請 決議。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42,720,00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54,457權）        95.70％ 

反對權數 598,00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98,001權） 1.33％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17,39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1,106

權） 

2.95％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43,318,00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52,457權）         97.04％ 

反對權數 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17,39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1,106

權）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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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44,635,395

權。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董事報酬及酬勞給付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落實公司治理精神，擬修訂『董事報酬及酬勞給付辦法』中之董事及 
 

     獨立董事定額報酬級距，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39頁(附件九)。 
 
            二、敬請 決議。 
 

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44,635,395

權。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問答集第三十九 
 

     條，擬修定第 9‧7‧3‧1款及配合總經理職掌異動，擬修定第 9‧7‧5‧ 
 
                1 部份文字，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40頁(附件十)。 
 
            二、敬請 決議。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43,318,00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52,457權）       97.04％ 

反對權數 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17,39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1,106

權） 

2.95％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42,726,00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60,457權）         95.72％ 

反對權數 592,00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92,001權） 1.32％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17,39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1,106

權）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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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44,635,395

權。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因總經理職掌異動，擬修定本作業程序的控制重點第 3項部份文字，修 
 

     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41 頁(附件十一)。 
 
            二、敬請 決議。 
 

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44,635,395

權。 

 

 
    第六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經濟部 109 年 1 月 9 日經商字第 10802432410號函釋，為因應國內會 
 

     計準則變革，依公司法第 237 條規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及金管會 110年 
 

     3 月 31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令，修訂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方式 
 
                之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之第二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請 
 
                參閱第 42-43頁(附件十二)。 
 
            二、敬請 決議。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43,318,00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52,457權）         97.04％ 

反對權數 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17,39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1,106

權） 

2.95％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43,318,00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52,457權）         97.04％ 

反對權數 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17,39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1,106

權）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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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44,635,395

權。 

 

 
 
肆、選舉事項 
 
    案 由：全面改選董事案 
 
    說 明：一、本屆董事任期於 110年 6月 30日屆滿，擬於 110年 7月 30日股東常會 
 

  辦理全面改選董事，依『公司章程』第十四條之規定，本公司可設董事 
 

 七~十五人，因考量決策效率，本次選舉董事為 9 席(含獨立董事 3席)，新 
 

 任董事任期 3 年，自 110年 7月 30日起至 113 年 7月 29 日止，舊任董事 
 
                於新任董事就任之日起卸任。 
 
            二、敬請 選舉。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43,318,00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52,457權）         97.04％ 

反對權數 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17,39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1,106

權）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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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如下： 

 

席次 職稱 戶號或身份證字號 姓名 得票權數 備註 

一 董事 1 黃兆南 53,725,734 當選董事 

二 董事 104 上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2,581,734 當選董事 

三 董事 1074 千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2,581,734 當選董事 

四 董事 1194 陳銘宏 42,909,734 當選董事 

五 董事 1558 蔡銘昌 42,581,734 當選董事 

六 董事 1457 歐陽毅 42,635,734 當選董事 

七 獨立董事 A12442**** 張譽尹 40,578,734 當選獨立董事 

八 獨立董事 L12157**** 陳昭廷 40,578,734 當選獨立董事 

九 獨立董事 K12054**** 謝聖言 40,578,734 當選獨立董事 

 
 
伍、討論事項二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條之規定，董事競業禁止之解除，應取得股東會同 
    
                意。 
 
            二、為營運策略上之需要，在不影響公司正常業務下，擬請股東會同意解 
 
                除董事競業禁止行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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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現任職務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黃兆南 董事長 
1.Pacific Bay Group L.L.C.代表人 

2.明偉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上金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法人董事 

1.遊戲怪獸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 

2.全新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 

張証量 上金法人董事代表人 

1.上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千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3.三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4.匯豐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5.達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同惟環球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 

6.冠宇國際電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7.捷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8.全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9.全新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10.遊戲怪獸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千金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法人董事 三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 

張孫堆 千金法人董事代表人 

1.三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匯豐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4.北科創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陳銘宏 董事 

1.冠宇國際電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旭譜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富強輪胎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蔡銘昌 董事 
1.捷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全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歐陽毅 董事 1.全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昭廷 獨立董事 

1.喜樂健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 

2.岳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3.凌陽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張譽尹 獨立董事 

1.永信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2.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 

3.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長 

4.人人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謝聖言 獨立董事 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三、提請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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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44,635,395

權。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三十日上午十時三十八分。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43,316,25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50,714權）        97.04％ 

反對權數 2,74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741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16,39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0,109

權）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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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09 年度營運成果 

1、合併營收及稅後淨利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9 年 108 年 增(減)金額 變動比例 

營業收入淨額 509,097 312,265 196,832 63.03% 

營業毛利 119,966 121,111 (1,145) -0.95% 

稅後淨利 6,877 6,278 599 9.54% 

 

2、合併財務收支及獲利能力分析 

項目 年度 109 年 108 年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33.94  40.56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262.08 314.13 

償債能力(%) 
流動比率 199.96 287.22 

速動比率 135.20 207.63 

獲利能力(%) 

資產報酬率 1.16 1.62 

權益報酬率 1.28 2.31 

基本每股盈餘（元） 0.12 0.29 

 

3、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未編製與公告財務預測，故不適用預算執行情形說明。 

 

4、研究發展狀況 

(1)本公司持續有效管理管銷研之相關費用，配合各階段研發計畫投入適當資源。 

109 年度投入研發費用為 77,171 仟元，佔 109 年度營收比重 15.16%。 

單位: 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9年度註 108年度 107年度 

研發費用 77,171 34,110 37,458 

營業收入淨額 509,097 312,265 354,570 

比例(%) 15.16 10.92 10.56 

   註:109 年 1 月增資發行新股與冠宇國際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全新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捷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股份轉換案。 

 

(2)最近三年度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年 
度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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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研發成果 

107年 

單/雙模多頻的高功率數位頻寬可調+自激消除強波器。 

單/雙模多頻的低功率數位頻寬可調+自激消除雙子帶強波器。 

TDD 分時多工的高功率自激消除強波器。 

TDD 分時多工的低功率自激消除強波器。 

108年 雙/三模多頻的高功率數位頻寬可調+自激消除多子帶強波器。 

109年 

2W 5G N78 TDD 高功率強波器 

5W 4G FDD + 2W 5G N78 TDD 高功率雙模強波器 

三/四模高功率數位頻寬可調+自激消除強波器 

三/四模高功率數位頻寬可調強波器 

三/四模低功率數位頻寬可調強波器 

 

二、110年度營運計畫概要 

1、經營方針與重要產銷政策 

(1)推出5G Repeater產品。 

(2)推出小型儲能櫃。 

(3)推廣微電網儲能系統。 

(4)參與台電電網輔助服務標案。 

 

2、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因本公司未編製與公告財務預測，故不適用預期銷售數量及依據。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1、持續深耕全球 4G LTE Repeater 利基市場，並結合基站訊號覆蓋工程，以提供客戶 

整體服務。 

 

2、投入 5G Repeater 的技術及產品研發，以提供電信客戶 5G 的產品。 

 

3、朝綠能事業發展方向，投入儲能系統及相關產品之研發及系統整合。 

 

4、因應政府國防武器自製政策, 投入國防無線通訊及相關產品開發。 

 

四、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1、5G行動通訊網路的建置，因3C產品已成為生活中必要的工具，且受COVID-19疫情影 

       響，在家工作也已成全球公司普遍採行的方案，以致對訊號覆蓋的需求就愈高，所以 

       長期來看，對本公司的營運績效是有利的。唯，5G通訊目前的應用較少，對消費者的 

       吸引力不足，缺乏換機的誘因，且其網路建置成本預計比4G高出4-5倍，會排擠到電 

       信運營商對其它資本支出的預算，所以短期來看，對本公司是不利的。 

2、為落實能源轉型，達成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達總發電量20％的目標，已成為 

   政府的能源政策，然而，再生能源併入電網後造成的不穩定性，也衍生出額外的商 



12 

 

   機，包括：自動頻率控制(AFC)及快速反應負載資源(FRR)等二個輔助服務標案，所 

   以有利於本公司朝綠能事業發展的方向。 

 

3、建立國防自主及武器裝備自力研發能量，以發展國防產業，並促進國內產業與科技升 

       級，帶動經濟成長，已成為政府的國防政策，近 5年的國防預算年平均為 3,401億 

       元，且是逐年穩健成長。為此，本公司已與子公司冠宇之研發單位整合，積極投入無 

       線通訊新技術及相關產品的開發，所以有利於本公司朝國防產業發展的方向。 

 

五、結語 

109 年因 COVID-19 疫情影響，本公司國外訂單需求減緩，造成營收偏低。唯靠 109年 

初股份轉換案後，三家子公司的營運績效均有貢獻，以致 109年合併損益僅為小盈， 

經營團隊謹在此向股東們致最大歉意。對於未來的成長我們仍深具信心，我們會逐年在 

能源及國防產業上建立新的核心事業，並且創造更好的營運績效，以回饋股東。 

 

 

董事長:黃兆南           經理人:黃兆南           會計主管：陳思樺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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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個體財務報表及盈 

 

        餘分派議案等，其中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戴信維、林文欽會計師查核完峻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 

 

        務報表、個體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 

 

        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 規定，繕具報告， 

 

        報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 

 

 

 

 

 

                         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陳昭廷               (印章)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零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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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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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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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度 

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17,833,185 

本期淨利 6,995,092   

因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調整保留盈餘 (24,515)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1,477,076)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權益工具投資，累積損益直接移轉至 

保留盈餘 

(383,604)   

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淨利以外項目計 

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5,109,897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510,990) 

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907,465)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21,524,627 

期末分配盈餘   21,524,627 

 
 

 

 

 

 

 

 

 

 

      董事長：黃兆南       經理人：黃兆南      會計主管：陳思樺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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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六)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9‧12‧10‧

2 

9‧12‧10‧2年度財務報告及 

 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 

 財務報告。無須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及季財 

 務報告則應提報告案。 

9‧12‧10‧2年度財務報告(提 

 討論案)、半年度財務報告(提 

 報告案)及季財務報告(提報告 

 案)。 

一、依證櫃監字第 

 10900582662號函辦 

 理。 

二、配合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五修正 

 ，調整本款。 

9‧12‧20 
9‧12‧20『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 

 』 

9‧12‧20『董事績效評估辦法 

 』 

一、依證櫃監字第 

 10900582662號函辦 

 理。 

二、配合現行條文之 

 文字用語，酌修法 

 規名稱。 

9‧12‧20‧

4 

9‧12‧20‧4年報資訊揭露： 

本公司應於年報中揭露每年董 

事會績效評估之執行情形，內 

容至少包含評估週期、評估期 

間、評估範圍、評估方式及評 

估內容。 

9‧12‧20‧4施行及修改： 

 『董事績效評估辦法』有修改 

 時應先提報薪酬委員會討論， 

 再經董事會同意及提報股東會 

 。 

（下移至 9‧12‧20‧5） 

一、依證櫃監字第 

 10900582662號函辦 

 理。 

二、配合公開發行公 

 司年報應行記載事 

 項準則第 10 條附 

 表二修訂，上市上 

 櫃公司應揭露辦理 

 董事會績效評估之 

 相關資訊，自編製 

 109 年年報時適用。 

9‧12‧20‧

5 

9‧12‧20‧5施行及修改：『 

 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有修改 

 時應先提報薪酬委員會討論， 

 再經董事會同意及提報股東會 

 。 

無。 一、依上款下調序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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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9‧22‧1‧4 

9‧22‧1‧4選任或解任董事、 

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 

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 

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 

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 

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 

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 

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 

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 

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 

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 

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 

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 

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9‧22‧1‧4選任或解任董事、 

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 

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 

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 

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 

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 

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 

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 

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 

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 

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 

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一、依證櫃監字第 

 10900582662號函辦 

 理。 

二、為免上市公司誤 

 解公司法第一百八 

 十五條第一項各款 

 之事項外皆可以臨 

 時動議提出，擬將 

 修正前原條文所列 

 公司法以外不得以 

 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之其他法規條文納 

 入。 

9‧22‧1‧5 

9‧22‧1‧5持有已發行股份總 

 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 

 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 

 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條 

 之 1第 4項各款情形之一，董 

 事會得不列為議案。股東得提 

  

9‧22‧1‧5持有已發行股份總 

 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 

 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 

 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 

 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 

 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 

一、依證櫃監字第 

 10900582662號函辦 

 理。 

二、配合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第五項 

 修正，及經商字第 

 10700105410號函， 

 修正本條。 



37 

 

 

 

 

 

 

 

 

 

 

 

 

 

 

(附件七)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9‧22‧1‧5 

 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 

 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 

 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 172條之 

 1之相關規定以 1項為限，提 

 案超過 1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 

 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條之 

 1第 4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 

 會得不列為議案。 

 

9‧22‧7‧1 

9‧22‧7‧1已屆開會時間，主 

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 

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 

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 

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 

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 

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 

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 

主席宣布流會。 

9‧22‧7‧1已屆開會時間，主 

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 

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由主席宣布流會。 

一、依證櫃監字第 

 11000519042號函辦 

 理。 

二、為提升公司治理 

並維護股東之權益， 

修正本項。 

9‧22‧12 

9‧22‧12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 

，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 

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 

當選權數及落選董事名單及其 

獲得之選舉權數。 

9‧22‧12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 

，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 

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 

當選權數。 

一、依證櫃監字第 

 11000519042號函辦 

 理。 

二、為提升公司治理 

並維護股東之權益， 

修正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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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八)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9‧23‧10 

9‧23‧10無效選舉票 

 股東會現場投票，【選舉票】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9‧23‧10‧1不用有召集權人 

  製備之【選舉票】者。 

 9‧23‧10‧2以空白之【選舉 

  票】投入投票箱者。 

 9‧23‧10‧3所填被選舉人與 

  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核對不符 

  者。 

 9‧23‧10‧4第九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應填寫事項有不全、 

  錯誤、塗改、字跡模糊致無 

  法辨別、夾寫其他符號或圖 

  文之情事者。 

 9‧23‧10‧5選舉人所投之選 

 舉權數總和超過其所持有之選 

 舉權數總和者。 

 

9‧23‧10無效選舉票 

 股東會現場投票，【選舉票】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9‧23‧10‧1非本辦法第七條 

  規定所製備之【選舉票】。 

 9‧23‧10‧2未經投入投票箱 

  之【選舉票】。 

9‧23‧10‧3以空白之【選舉票 

】投入投票箱者。 

 9‧23‧10‧4填寫非依本辦法 

  第四條提名之被選舉人或所 

    填被選舉人人數超過規定之 

  名額者。 

 9‧23‧10‧5第九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應填寫事項有不全、 

  錯誤、塗改、字跡模糊致無 

  法辨別、夾寫其他符號或圖 

  文之情事者。 

(原條文上移) 

 9‧23‧10‧6選舉人所投之選 

  舉權數總和超過其所持有之選 

  舉權數總和者。 

 (序號刪除，原條文上移) 

一、依證櫃監字第 

 10900582662號函辦 

 理。 

二、配合股東得依公 

 司法第 173 條規定 

 ，於特定情形下(如 

 董事會不為召集之 

 通知時) 得報經主 

 管機關許可，自行 

 召集，調整本條第 

 一款。 

三、配合金管會於 

 2019 年 4 月 25 日 

 發布金管證交字第 

 1080311451 號號令 

 ，上市（櫃）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 

 自 2021 年起應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股 

 東應就董事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之，爰 

 調整本條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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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報酬及酬勞給付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九)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9‧24‧2‧1 

9‧24‧2‧1獨立董事及董事 

，其酬勞依前述人員對公司營 

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就 

董事會通過及提報股東會年度 

提撥之董事酬勞總額分配之。 

9‧24‧2‧1獨立董事及董事 

，其酬勞依前述人員對公司營 

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就 

股東會通過年度盈餘提撥之董 

事酬勞總額分配之。 

文字修正。 

9‧24‧2‧2 

9‧24‧2‧2獨立董事(含同時 

兼任功能性委員會委員)自受 

委託日起，其定額報酬為每月 

新台幣 5仟到 5萬元，一般董 

 事之定額報酬為每月 0到 2萬 

 元。 

9‧24‧2‧2獨立董事(含同時 

 兼任功能性委員會委員)自受 

 委託日起，其定額報酬為每月 

 新台幣 5千到 1萬 5千元，一 

 般董事之定額報酬為每月 3仟 

 到 1萬元。 

為落實公司治理精

神，修定董事及獨立

董事定額報酬級距。 

控制重點： 

控制重點： 

1‧獨立董事及董事，其酬勞依 

 前述人員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 

 及貢獻之價值，是否就董事會 

通過及提報股東會年度提撥之 

董事酬勞總額分配之？ 

控制重點： 

1‧獨立董事及董事，其酬勞依

前述人員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

貢獻之價值，是否就股東會通過

年度盈餘提撥之董事酬勞總額分

配之？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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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十)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9‧7‧3‧1 

9‧7‧3‧1每次資金貸與期限 

 自放款日起，以不超過一年為 

 原則，但公司之營業週期長於 

 一年者，以營業週期為準。 

9‧7‧3‧1每次資金貸與期限 

 自放款日起，以不超過一年為 

 原則，惟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者 

 ，得依實際狀況需要延長其融 

 通期限。 

一、依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問答集 

 第三十九條，修定 

 本款。 

9‧7‧5‧1 

9‧7‧5‧1貸款撥放後，財會 

 單位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證 

 人之財務、業務以及信用狀況 

 等，必要時，得不定期要求借 

 款人提供財務資料，如有提供 

 擔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 

 值有無變動情形，遇有重大變 

 化時，應立即報告董事長，並 

 依指示為適當之處理。且需依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評 

 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 

 備抵壞帳，於財務報告中適當 

 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簽證會 

 計師相關資料執行必要查核程 

 序，出具允當之查核報告書。 

9‧7‧5‧1貸款撥放後，財會 

 單位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證 

 人之財務、業務以及信用狀況 

 等，必要時，得不定期要求借 

 款人提供財務資料，如有提供 

 擔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 

 值有無變動情形，遇有重大變 

 化時，應立即報告總經理，並 

 依指示為適當之處理。且需依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評 

 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 

 備抵壞帳，於財務報告中適當 

 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簽證會 

 計師相關資料執行必要查核程 

 序，出具允當之查核報告書。 

一、因總經理職掌異 

 動，故修定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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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修正條文對照表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控制重點： 

控制重點： 

1‧略。 

2‧略。 

3‧有、或有事項之虞的對外合 

 約訂定，是否事先送董事長簽 

 核，並簽註意見，用印後應將 

 合約正本送於財會單位作適當 

 揭露？ 

控制重點： 

1‧略。 

2‧略。 

3‧有、或有事項之虞的對外合 

 約訂定，是否事先送總經理簽 

 核，並簽註意見，用印後應將 

 合約正本送於財會單位作適當 

 揭露？ 

一、因總經理職掌異 

 動，故修定本控制 

 重點。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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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修訂條文對照表 
  

 

 

 

 

 

 

 

 

 

 

 

 

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一佰三十六、略。 

一佰三十七、G101041小客車租賃業。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一佰三十六、略。 

 

新增營業項

目。 

第

二

十

條 

本公司每年決算後所得純益，於依法完納稅捐 

及彌補以前年度虧損後，如尚有盈餘再以本期 

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 

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提列法定盈餘公積百分之 

十，並依法或視公司需要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 

公積；惟前期累積之其他權益減項淨額，自前 

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 

如仍有不足時，自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 

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次就其餘額加計以前年度未 

分配盈餘後，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提請股 

東會決議分配之。 

分派股東股息紅利、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 

之全部或一部如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授權 

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後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每年決算後所得純益，除依法 

完納稅捐及彌補以前年度虧損外，應 

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 

法或視公司需要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 

公積，次就其餘額加計以前年度未分 

配盈餘後，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 

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之。 

分派股東股息紅利、法定盈餘公積及 

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如以發放現金 

之方式為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同意後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一、依經濟 

 部 109年 1 

 月 9日經商 

 字第 

10802432410 

 號函釋及金 

 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函令修訂 

 法定盈餘公 

 積及特別盈 

 餘公積提列 

 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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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

二

十

三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九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四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一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九 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二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三十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九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四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一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二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增

訂

修

訂

日

期

。 


